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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保障受害人」之迷思 

－新法「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概念之檢討－ 

壹、前言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自民國八十七年初施行以來，實務

爭議迭生。歷經數年實施經驗，主管機關為健全本法之運作，即著手研擬修正草

案，於九十四年一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二月五日施行新法。此次修法幅度

甚大，可說是對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的總體檢。依行政院提案說明，本次

修正方向如下：提供基本保障、加速理賠、明確規範保險契約關係、強化汽車交

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功能、強制保險監理、降低民眾違規處罰並強化公路監理

等。整體言之，新法修正舊法許多缺失，提供一定正面之幫助，但部份修法仍有

再加深思之處。本文以下將以修法後新建立之「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概

念為內容，設例說明，比較新、舊法之差異，並提出本文看法。 

貳、案例事實 

 例一：甲駕駛拼裝車行駛於道路上，因過失將行人乙撞致殘廢。問乙得否依

本法有所主張？ 

 例二：丙駕駛拼裝車行駛於道路上，與丁所駕駛已依本法投保之汽車互撞，

丙、丁均傷致殘廢，雙方均有過失。問丙、丁分別得依本法有何主張？ 

 例三：戊、己二人各自駕駛拼裝車行駛於道路上，因雙方之過失互撞，並均

受傷殘廢。問戊、己二人分別得依本法有何主張？ 

參、問題提出 

 上述案例之「拼裝車」，依主管機關之歷來解釋，為不必投保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之車輛。關於此類車輛行駛於道路上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者，舊法並未有任

何規定，而新法則為此類車輛創設「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概念，將因此

類車輛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之情形納入特別補償基金的保障範圍（新法第四十條

第一項第四款參照），受害人得依新法第七條之規定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於此同時，新法另於第四十條第三項中規定事故汽車全部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

之汽車時，駕駛人不得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針對這部份的修法，本文擬分

為下述三個層次介紹、探討之： 

 一、「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概念創設之必要性？ 

 立法者於修法過程中有意地增加「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概念，必認

舊法有不足之處，本文將介紹其增訂理由，並對其做根本性的檢驗。 

 二、「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概念創設後所產生的影響？ 

 依新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事故汽車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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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時，請求權人得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然特別補償基金是否適宜扮演這個

角色？ 

 三、「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互撞時，排除補償駕駛人規定之理由？ 

 新法承認「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概念的同時，第四十條第三項特別

規定：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互撞時，駕駛人不得請求補償。其特別排除補

償駕駛人之目的何在？ 

肆、「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概念之創設及檢驗 

 此部份須比較新、舊法之差異後方能得知，因此以下將先介紹舊法的規範體

系，次再說明修法見解： 

一、舊法時期 

（一）規範體系 

 我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之設計，依舊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汽車所有

人…，應以每一個別汽車為單位，向保險人投保本保險。」之規定，可知制度上

採行「一車一保險原則」，以汽車為投保本保險之單位。至於投保義務人，依舊

法第四條前段：「汽車所有人應依本法規定投保本保險。」規定，以汽車之所有

人為投保義務人。而所謂「汽車」之意義，本法有不同於一般人認識的界定，依

舊法第三條規定，係指：「公路法第二條第八款規定之汽車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

械。」。因此，凡公路法第二條第八款規定之汽車及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的所有

人，均有本法的投保義務。在舊法規範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之體系如下： 

 非本法所稱之「汽車」發生事故：不在本法規範之內 

 已依本法投保→向保險人請求給付 

 本法所稱之「汽車」發生事故  

 未依本法投保→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給付 

 

 

 
（二）保障範圍 

 上面的體系分類，同時也表現出舊法時期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的適用範

圍：只要不是本法界定下的「汽車」，即使在一般人的認識上也是「車」（例如本

文舉例之拼裝車等），該車之所有人自始就不必負有投保義務。而拼裝車行駛於

道路上撞傷人，亦不符舊法第十二條所稱之「汽車交通事故」，因為在前提上，

拼裝車不是舊法意義下的「汽車」。而由於這類非「汽車」的事件，自始不在本

法的射程範圍之內，所以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下居補充地位的特別補償基

金，對之亦不會提供補償。 

 因此在例一中，甲因駕駛拼裝車致乙殘廢，但因拼裝車自始即非屬本法所稱

汽車，不在本法的保障範圍之內，依舊法之規定，乙無法有所請求。於例二的情

形中，就丙而言，駕駛已投保汽車之丁將丙撞致殘廢，丙為丁所產生汽車交通事

故受害人，依責任保險原理下的交叉理賠理論，丙得向丁所駕駛汽車的保險人請

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金；而就丁而言，首先須予強調的是：由於本法為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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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因此若丁欲有所請求，應向丙之保險人請求，而非向自己投保汽車責任險

之保險人，此為交叉理賠理論之當然。但是因為丙駕駛的是拼裝車，自始不必且

無法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因此丙沒有本責任保險之保險人可供丁請求，也因

為這類事故不是舊法下的「汽車交通事故」，所以丁亦不符合向特別補償基金請

求補償的要件。結論上，丙得依舊法向丁之責任保險人請求，而丁無法依舊法而

有所請求。 

二、新法時期 

（一）規範體系 

 對於舊法對上述例二之處理，立法者顯然認為這樣的結果並不妥當。立法者

認為：拼裝車之駕駛人未投保本保險，但卻有權受領本法的保險金給付或補償給

付；反觀誠實依法投保的汽車駕駛人卻無法於事故發生時，享有本法的保險給

付，有違公平正義理念，是一個舊法規定上的闕漏。因此，新法即以：「依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未經核准領用牌證之拼裝車不應

行駛於一般道路之上，惟上述違規行駛之動力車輛肇致之事故是否為特別補償基

金補償事由，現行條文並未規定，因此被保險汽車與上述車輛相撞致二車駕駛均

受傷時，依法投保本保險之駕駛人無法獲得特別補償基金補償，而未遵守法規投

保本保險之他方駕駛人卻可領取保險給付，有違公平正義理念。查保險機制可與

交通監理分離，雖拼裝車等車輛固不應行駛於道路，惟其行駛於道路肇事致他人

損傷為一既成事實，基於保障受害人，仍應由特別補償基金補償，其後該基金再

向該違法行駛道路之駕駛人代位追償，…」為理由，擴大舊法對「汽車」的認定，

將舊法時期無須訂立本保險之部份車種，納入「汽車」之範圍。因此，新法對於

「汽車」的內涵，即區分為「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及「無須訂立本保險契

約之汽車」。當事故汽車全部或部分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時，將受害人

之傷亡納入特別補償基金補償，屬新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款事由，得依新法第

七條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新法規範體系，整理如下： 

非本法所稱之「汽車」發生事故：不在本法規範之內 

   

 事故汽車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本法所稱之「汽車」發生事故  已依本法投保→向保險人請求給付 

 事故汽車為「應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  

  未依本法投保→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二）保障範圍 

 新法所要達成之目的，是在解決舊法時期已投保汽車和無須投保汽車互撞

時，所產生給付上的「不公」及「規範上的闕漏」。因為立法理由中所示的案例

類型在舊法之困難在：無須投保之車種自始不符合舊法對「汽車」的定義，所以

新法擴大對「汽車」的定義，因此在發生事故時，該車亦能屬於本法所稱「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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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而受到本法的保障－特別補償基金的補償。 

 所以，在新法的規範下，於例二之情形，丙得向丁所駕駛之汽車所投保的責

任保險人請求保險金給付，而丁亦得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至於例一之情

形，甲單獨駕駛無須投保之拼裝車將乙撞致殘發，此時似無新法第四十條立法理

由所稱之「有違公平正義理念」，但依新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款補償事由之文

義「事故汽車全部或部分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乙亦得依新法第七條

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三、本文評析 

 新法的修正，是儘量地將道路上所發生的事故納入本法的保障範圍之內，體

現了立法者悲天憫人的善心，出發點殊值肯定。但關於修正理由中所表示的「問

題」，以及提出的「解決方式」，本文認為均有再加思考的必要： 

（一）新法修正理由係出於誤解 

 新法建構「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的重要理由，是所謂的「公平正義

理念」，是以被保險汽車與拼裝車相撞二車駕駛均受傷時，依法誠實投保的駕駛

人無法獲得本法的保障，而未遵守法規投保本保險之他方駕駛人卻可領取保險給

付之情形。但是這個理由，有二個問題值得檢討： 

1、對責任保險的本質認識不清 

 首先應該說明的是，以保險的方式來保障汽車交通事故中遭受損失之人，立

法的模式可以簡略區分為二種：其一是採取人身保險中傷害險的模式，以交通事

故中的受害人為被保險人，此時的保險利益是受害人對自己生命、身體、健康之

關係；另外一種方式則是採取責任保險的模式，以交通事故中的加害人為被保險

人，保險利益為加害人對於產生汽車交通事故民事責任之不利益的關係，性質上

屬消極保險利益。此二種模式各有優缺點，無法一概而論其優劣。但在新法修正

後已更加明確表示採行責任保險的立法模式下，保險之標的是加害人對受害人的

民事責任，保險人對受害人之給付同時也減免了加害人對受害人的民事責任。因

此責任保險人對受害人之給付，表面上雖未使加害人獲利，但實際上已使加害人

脫離此種負擔義務的不利益。所以，本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所提供對被保險人的

保障，方式本來就是透過對受害人的給付，以較為間接的方式保障被保險人。因

此，立法者在立法理由中描述之「…依法投保本保險之駕駛人無法獲得特別補償

基金補償，而未遵守法規投保本保險之他方駕駛人卻可領取保險給付…」，其中

表達出：依法投保而無法獲得本法保障之意涵，似對本法採責任險之立法模式未

能完全了解，而認為例二中之丁乃已依法投保之被保險人，而對事故發生時丁未

能取得保險金感到不平，然而，這樣以第一人傷害險的思考，並非本法所採。退

萬步言之，縱我國採行傷害險立法模式，則傷害險的被保險人，亦應該是汽車交

通事故中被撞傷之受害人，而非駕駛人。 

 2、無須投保汽車本身即無投保義務 

 保險制度，本質上就是集合眾人之力以應付危險共同團體內成員所遭受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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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上損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則是就社會上具有普遍性危險之機動車輛所產生

的社會威脅，透過強制汽車所有人納保而成立的政策性保險。由於本法課予汽車

所有人投保義務，因此對於「汽車」的範圍就必須要明確加以界定。關於汽車之

內涵，則須以「普遍性危險」之存在始符合強制投保義務的憲法上比例原則要求。

所謂「普遍性危險」，即指該等汽車於社會上所形成之危險，已為吾人於日常生

活中隨時可能遭遇者而言。舊法時代將拼裝車排除在汽車定義之外，姑且不論拼

裝車實質上是否不具普遍性危險，但就投保義務的角度而言，拼裝車之所有人即

不必投保本保險。因此新法修正理由謂：「…而未遵守法規投保本保險之他方駕

駛人卻可領取保險給付」，將拼裝車之未投保認定是不遵法規，顯有違誤。其未

投保是因為無須投保，甚至事實上不會有保險人受理其投保本保險，而非違反投

保義務。 

 綜上，新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增訂理由所舉「依法投保本保險之駕駛人

無法獲得特別補償基金補償，而未遵守法規投保本保險之他方駕駛人卻可領取保

險給付，有違公平正義理念。」之事例，似出於立法者誤解，事實上並不存在此

問題。 

（二）新法所提出之解決方式並不妥當 

 1、建立「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概念不妥 

 其實，任何保險制度本質上均帶有助人的精神，將個別成員的損害交由危險

共同團體承擔，這點可以從保險費的計算方式看出來。強制險的立法，更是社會

大眾的多數意見願意犧牲自己的締約自由、繳付保險費，來承擔社會上的重大風

險，因此一個保險制度是否發達？社會對於自己、他人是否關心？強制險立法是

否健全，亦是一重要指標。但這並不代表本法所提供保障之範圍就應愈大、愈寬

鬆愈好。是以，即便確係存有擴大保障範圍必要性之問題，然所採立法方式、及

其將帶來的影響，都是需要再三推敲及詳為論證。 

 依本文所見，立法者擔憂之情形，事實上根本不是問題。但畢竟立法者表現

了：保障舊法時代非本法所定義之「汽車」所生事故的受害人，將因拼裝車所生

事故的遭受損害之受害人納入本法的保障為終極目標。這樣的目的，甚至可以說

是一種美意，但要達成此目的之手段及所造成的影響，本文認為均有不妥之處。 

 於舊法時代，因拼裝車所生事故之受害人無法獲得填補，原因在於拼裝車並

非當時本法所稱汽車，所以修法者很簡單地就將拼裝車也納入「汽車」，而且是

無須投保之汽車，使之成為得被特別補償基金補償的對象。但是在法言法，法律

體係的邏輯性必須堅持。按「汽車」之定義，並非只是單純決定保險給付或補償

給付的要件，同時也表現了立法者對本法適用範圍的態度。而如何定義「汽車」，

就必須回歸到該車種的使用、管理是否具備本法所要分散的用路普遍性危險。因

此，危險性低，對吾人利用道路並不會產生普遍性危險之車種，例如行駛地域或

使用目的關係，並不會普遍地對他人產生危險（立法論上可參考如日本自動車賠

償責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或該車種之行駛最高速度關係（如德國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六款之規定），其肇事可能率與一般車輛有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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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者，均可以排除在本法射程範圍外。例如新法通過後，主管機關亦將「依行政

院衛生署醫療器材管理辦法規定之動力式輪椅、醫療用電動代步車」、「依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規定經審驗合格之電動輔助自行車」、「最高時速每小時三十公里以下

且重量（含電瓶，但不含附載之人或物）四十公斤以下之其他動力車輛」等，明

確認為其非本法之「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時無從受到本法的保障。 

 而舊法時代在結論上既然將拼裝車排除在外，在邏輯上，顯然自始認為拼裝

車所產生的風險不是本法所要分散的（但有排除失當的可能）。所以這類拼裝車

所產生的風險，評價上，如同一般人使用刀子致人受損傷之危險一樣（或是走在

路上被瓷磚打到、被遙控汽車撞倒等等…），不應受本法保障。即使此事故是發

生於道路上，是屬於交通事故，但因該車不是本法射程範圍內的「汽車」，本法

不會、也不該提供任何保障。因此，本文以為，舊法對於「汽車」之分類，邏輯

上並不失當，凡被認為是有普遍性用路風險的車輛，就是本法所要分散的危險，

就應該是必須投保的車種。新法將拼裝車列為「汽車」，但又另外將之界定為「無

須投保本保險之汽車」，定位上充滿矛盾，一方面欲將之納入本法保障體係內，

另一方面卻認拼裝車和一般車種的危險仍有不同，依然無須投保，而由特別補償

基金提供補償。其結果，雖表現了立法者的善心，但卻同時模糊了本法所要處理

的「普遍性用路風險」之概念。而當法律設計的邏輯思維被破壞後，再加上以「車

禍受害人保護」為名的號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可能就不只是處理因「車」所致

風險之問題了，很難想像這將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在精算、法律、財務、醫

學、人類風險管理上造成的困難有多大。 

2、由特別補償基金扮演補償角色之妥適性 

 按特別補償基金設立之目的，在填補本保險因保險技術、現實上或法令上無

法補償受害人損害之漏洞，以貫徹本法保障受害人之目的。故基金的資金來源

上，亦應由社會上會產生「普遍性用路危險」的危險單位來平均分擔，始稱合理。

反面推之，基金資金的使用，也應該限於處理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所無法涵蓋的「普

遍性用路危險」，始稱允當。 

 所以，以特別補償基金提供對於無須投保本保險汽車受害人之補償，首先要

面對的是特別補償基金是否適宜扮演這種角色。按特別補償基金資金來源，依新

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來源如下：一、本保險之保險費所含特別補償基金分擔額、

二、依第四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代位求償之所得、三、基金之孳息、四、依第十一

條第三項規定之所得、五、其他收入。而施行至今，基金來源九成以上均為汽機

車投保義務人所繳之分擔額所聚集而成。今新法將無須訂立本保險之汽車所致受

害人之損害由特別補償基金填補，如此「擴大」特別補償基金任務，必然加重應

投保且忠實繳納保費之要保人的保費。或謂：依新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

特別補償基金仍可向駕駛無須投保汽車之加害人求償，但此時的補償基金勢必須

面臨對加害人無法追償的風險性。據實務上對於求償結果的統計，民國九十三年

特別補償基金依求償所得金額僅占補償給付金額及應償還給付金額的二。六七

%，如此可見特別補償基金執行求償業務的困難度。而最後結果，仍將由忠實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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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保費的要保人來負擔。 

3、小結 

 關於新法建立「無須投保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的概念，及將之納入本法保障

的方式，其不被本文所贊同，已如上述。其實，依照本文見解，欲保障拼裝車所

造成事故的受害人，並非不可。只是在方法上，既然認為拼裝車是有必要在本法

的保障範圍內，就應該考慮上述「普遍性用路危險」之概念，並將之列入「應投

保之汽車」，即遵循舊法的體係：汽車＝應投保汽車。至於其危險程度若仍認其

和一般車種不同，則可以考慮給予不同的保費收取基準。 

伍、「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互撞時，排除補償駕駛

人之探討 

 在新法在建立「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的概念，保障此類交通事故的

受害人後，復於第四十條第三項特別規定：「第一項第四款所定事故汽車，全部

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之情形，各事故汽車之駕駛人不得向特別補償基金

請求補償。」，排除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互撞時，駕駛人向特別補償基金

請求救濟，其立法理由則謂：「…另為彰顯公平理念，於第三項增列事故汽車全

部為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例如二輛拼裝車互撞），各車之駕駛人不得向

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其所中之「公平理念」，究何所指？特別是新法第四

十條第三點修法理由中，先以「公平正義理念」為由，對於因無須訂立本保險契

約之拼裝車所肇致汽車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擴大予以保障後，又以「公平理念」之

彰顯排除兩輛拼裝車互撞時，各車駕駛人之請求補償，兩者所指之「公平」，是

否相同？又公平的標準何在？實令人費解。 

 關於「公平」與否之標準，依本文所見，是建立在比較後的結果。如新法第

四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增加對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的受害人補償事由，依立

法說明，就是在比較被已投保汽車所撞之受害人和被拼裝車所撞之受害所受的待

遇不同，而認有違公平正義。是以，第四十條第三項立法理由之「公平」亦應如

此認識。本文以為，對照新法第四十條第四點修法理由之前後文可知：一開始立

法者設想要保護的是因拼裝車導致的受害人，僅在已投保汽車與拼裝車對撞後，

已投保汽車駕駛人無法請求特別補償基金補償之情形，所以增訂第一項第四款之

補償事由。但是在拼裝車互撞之情形時，由於這時候並不存在所謂：「已投保汽

車之駕駛人無法領受本法保障，但拼裝車駕駛卻反而可以領受保障之情形」。所

以，在這個時候，如果兩輛互撞的拼裝車駕駛人可領受特別補償基金之補償，將

使特別補償基金負擔這部份的支出，在特別補償基金的資金來源上，這部份的支

出就將顯得不公平了。因此，才又基公平理念來特別加以排除，其所謂「公平」，

應該是以特別補償基金支出的正當性為內涵，和第四十條第四點修法理由前段所

示例子比較而來。 

 然而，本文認為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款之修法理由所舉之例子，實際上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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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公平性的問題，且修法引進此一概念後亦有不當影響，因此不宜做為新法第

四十條第三項特別排除的立論基礎。雖然新法第四十條的修法理由出發點不當，

但歸根究底，立法者實表現了擴大本法保障範圍的想法：照顧因被拼裝車所撞之

受害人。在這樣的目的下，特別就拼裝車互撞時，排除受害駕駛人的保障，實在

不具任何說服力。其根源仍在一開始建立「無須投保本保險契約之汽車」概念的

設定錯誤所致。而依本文上述建議，考慮將拼裝車直接納入應投保汽車時，就不

會有第四十條第三項的問題了。退萬步言，縱贊同「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

概念，仍應肯認對拼裝車的受害人加以保障，蓋拼裝車既然已被本法界定為「汽

車」中之「無須訂立本保險契約之汽車」，其所產生的風險，就應該由本法加以

保障，無所謂拼裝車互撞而其駕駛人就不應該受保障的理由。但無論如何，依新

法規定，於例三情形，拼裝車互撞時之駕駛人戊、己均無法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

補償。 

陸、結語 

 我國乃大陸法系國家，法規範內容係一般、抽象，並得互相解釋，牽一髮可

動全身。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對大眾之影響，亦屬直接。實不宜高舉保護交通事

故受害人之大旗，陷入保障受害人之迷思中，動輒擴大本法保障範圍而未有縝密

之思考與配套，致忽略、影響本法所應規範之範圍、責任保險之本質以及特別補

償基金之功能。本文以為，新法重新界定「汽車」之內涵，並將「無須訂立本保

險契約之汽車」納由特別補償基金加以補償，實值商榷。 


